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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5年以来，A股延续强势格
局，沪指稳居3300点上方。与此同时，自
去年四季度以来的风格之争仍在继续。
东吴基金对此表示，2015年需要警惕股
指在大幅上涨之后面临的经济基本面
回调压力，总体而言还是相对看好中、
大盘蓝筹股投资机会。就2015年投资策
略而言，东吴基金表示，将以“按风索
骥”的方式，来寻找降息、改革驱动风潮

之下的优良投资标的——— 比如券商、保
险等大金融板块；银行股的估值修复行
情；拉动经济增长的军工和环保等新兴
产业；高铁、核电等“一带一路”战略受
益者以及体育、移动互联网、农业信息
化等新需求导向下的投资机会。东吴基
金也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从投资安全性
和确定性角度考虑，2015年还是相对更
为看好中、大盘蓝筹。

东吴基金：2015年“按风索骥”投蓝筹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莘县农商行魏庄支行强化措施，
不断强化金融服务水平。

提升服务手段。在支行营业厅配备
报刊架、饮水机等服务设施，充分彰显
人性化服务。在休息区设置宣传栏及液
晶电视，摆放《山东农村金融》、《山东科
技报》等杂志，客户既可以在休息区阅
览最新的金融和休闲杂志，也可以观看
大屏幕电视上金融产品的介绍。改进服

务流程。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度，顾
客上门后，第一个遇到的工作人员无论
是否自己范围内的业务，都热心接待，
直至将顾客交到下一个工作人员为止。
所有临柜人员，在接到不属自己柜台经
办的业务时，均要做到不拒绝或者冷漠
对待顾客。同时，完善大堂经理服务制
度，负责客户业务咨询、引导、分流客
户，为客户提供业务咨询和解释。

(侯志超)

莘县农商行魏庄支行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聊城1月7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王之凯) 根
据相关政策，企业年度检验制
度改为了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
度。2014年度的年报已从2015
年1月1日开始，截止时间为6月
30日。年度报告的法规规定、具
体内容及操作流程，可登陆“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
东)”(www.sdxy.gov.cn)或“聊城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户网站”
(www.lc-aic.gov.cn)查询，也可
到当地工商机关、工商所咨询。

据介绍，2014年度年报公
示 的 范 围 为 ，一 是 企 业 ，指

2014年12月31日前登记注册
的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包
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
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
构，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
其他经济组织。二为农民专业
合作社是指2014年12月31日
前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 。三 为 个 体 工 商 户 ，是 指
2014年12月31日前登记注册
的个体工商户。

根据有关规定，未依照《条
例》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

企业，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满3年仍未履行公示义务
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
单，并向社会公示。这意味着，
未来企业的信用状况将交由社
会公众判断，依此选择是否与
企业开展交易。而政府各部门
通过建立联动响应机制，在政
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
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
也会将企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
因素，对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
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
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度

报告开始时间为2014年的10月
1日，截止时间是2015年的6月
30日。因《条例》实施时间的原
因，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于
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6月30
日，报送2013年度报告并公示，
未报送2013年度报告的，不得
报送2014年度报告。农民专业
合作社应当自2015年1月1日
起，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
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的规定报
送并公示2014年度报告。据统
计，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市
已有15973户市场主体填报并
公示了2013年度报告。

22001144年年度度企企业业年年报报本本月月起起公公示示
未公示年报的企业，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自6日进入小寒节气以来，气温持续较低，东昌湖部分湖面结冰，东昌湖上的游船上岸“停摆”，等待天气暖和了，重新启启用。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本报聊城1月7日讯 (记者
王传胜) 近日，聊城市政府

安委会下发通知，要求加强劳
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
治理，企业作为消防安全责任
主体要迅速开展自查自纠，各
县(市、区)政府组织分块立体
网格化排查，根据排查摸底情
况，准确划分问题企业危险等
级，依法针对每个企业提出整
改措施。

本次专项治理工作在市
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由白志
坚副市长为组长，经信、公安、
住建、工商、质监、安监等有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项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在市公安消防
支队设立专项治理工作办公
室，推动调度、指挥、督导、检
查、通报等工作落实。

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消防
安全责任主体，要迅速开展自
查自纠，作出消防安全承诺，
积极采取措施，主动消除隐
患，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各县(市、区)政府统一部
署，以乡镇政府 (街道 )为单
元，组织基层部门进行分块
立体网格化排查，全面清查
底数，建立台账；建立县(市、

区)直部门分片包干制度，抽
调人员，进驻乡镇(街道)，一
同开展排查。在开展划片排
查和集中整治过程中，要深
入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对
企业全体员工进行培训，并
组织疏散逃生演练，重点使
员工掌握应急逃生能力和使
用消防设施、器材扑救初期
火灾的能力。

根据排查摸底情况，准确
划分问题企业危险等级，依法
针对每个企业提出整改措施。
对非法建设的问题，能通过尽
快完善硬件条件补办消防手

续的抓紧办理；对严重威胁公
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坚决依法
查封并予处罚。对于重大火灾
隐患，列出明细上报，由市政
府集中督办。

为推动治理工作扎实开
展，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市政府组织实施全程包县(市、
区)督导。各督导组对落实劳动
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
理工作等情况进行全面、全程
督导，每次督查检查2个乡镇
(街道)和3个重点部门、行业领
域，并抽查或暗访5家劳动密
集型企业。

聊城加强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消消防防问问题题企企业业要要划划分分危危险险等等级级

天天天天寒寒寒寒游游游游船船船船歇歇歇歇

本报聊城1月7日讯(记者 孟
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徐喆)

近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四庭副庭长闫红收到一面绣有

“秉公执法尽展风采，两袖清风一
心为民”的锦旗。此前，福建的当事
人徐立园打来长途电话表示对处
理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深表感谢。

2013年4月份，聊城市东昌府区
的梁某通过福建武夷山市的徐立
园联系介绍福建当地的木材供应
商，准备购买楠木加工成品家具对
外销售。徐立园共向梁某介绍了三
笔生意。徐立园在其当地供应商处
分别领取了介绍费。徐立园为梁某
介绍的第三次木材生意，需要购置
的楠木总价款为70万元。因一时筹
集不到足够的资金，梁某请求徐立
园为其垫付剩余楠木款40万元。徐
立园便在银行贷款为其垫付了该
笔款项。后泸县某木材销售部的彭
某某将梁某订购的木材托运到河
北廊坊李某某处，梁某本人遂向徐
立园出具了欠据，承诺三个月内付
清40万元货款。但后因梁某一直未
支付该笔欠款，徐立园无奈诉至法
院。

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梁某以楠
木存在质量问题提起反诉，要求将
木材退还徐立园，并请求徐立园返
还其木材款30万元。一审法院审理
后判决 :解除原告徐立园与被告梁
某2013年4月订立的买卖楠木31立
方米的买卖合同；被告梁某返还原
告徐立园所供缅甸产楠木7件31立
方米，由原告徐立园自行运回；反
诉被告徐立园返还反诉原告梁某
预付木材款30万元；驳回原告徐立
园的诉讼请求。

闫红副庭长接手此案后，认真
查阅卷宗，仔细分析案情，庭前拟
写了阅卷笔录。庭审中，她组织合
议庭成员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质辩，并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时
对案件进行评议。

虽然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调解，
但因徐立园路途遥远，不便面对面
沟通。闫红主要采取电话沟通的方
式与徐立园及其委托代理人进行
协调，并制定了多种调解方案，力
争使案件圆满结案，达到双方当事
人满意。在徐立园这方确定三种调
解方案后，因梁某系与河北廊坊的
李某某合伙购买的该批木材，调解
需征得李某某的认可，致使调解方
案几次陷入僵局。但闫红副庭长多
次通知梁某和李某某到庭，从如何
减轻合伙人共同利益亏损，对方提
交的证据占有优势及其可能面临
不利的法律后果为分析点，耐心释
明，详细分析，为当事人厘清法律
关系，最终消除了合伙人的顾虑，
终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意
见。

法官精心办案

当事人邮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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